
有报道称，苏南的一个市，近5年就积累
了180多个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政策
文件，页码总计逾1500页。如果不是特别熟
悉，恐怕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企业究竟能够
享受哪些优惠政策，申领补贴、减免税款究
竟需要走哪些程序。

事实上，企业的诉求很简单：“更加直接降

低负担，政府部门更加主动靠前提供服务”。像
上述地市一样，从1500页里梳理出14条政策

“干货”，主动开发具备政策导读、文件搜索、在
线咨询功能的网络平台，把企业遇到的政策困
扰，当作必须补齐的工作短板来对待，各地才
能减轻企业负担，给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更好的
环境。（11月26日《人民日报》）

作 者/ 张建辉

人社部、卫计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县级及
以下卫生技术人员在职称评审时，职称外语成绩
可不作为申报条件，其论文、科研要求也不作硬
性规定。（11月26日《新京报》）

职称英语重不重要取决于人们是否需要，这
其实是一个常识。如果，一份工作与英语没有多
少关联，计算机只要熟练掌握即可，也不需要多
少科研创新，评审重点就不需要放在职称英语、
职称计算机和论文数量上。如果一份工作必须依
赖英语才能实现交流，才能具备国际视野，必须
依赖计算机才能进行相应的数据整理，必须通过
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来体现科研能力，那么英
语、计算机、论文等要求不仅不能降低，反而应该
提升。这才是一种正常的职称评审思路。

与职称英语要不要取消这个问题相比，下放
职称评审权力，突出职称评审能力业绩导向，才
是更值得讨论和考虑的核心问题。只有评审权力
下放，并改革职称评审一刀切的现有模式，职称
评审才能回归其选拔人才的本位。现在的县级及
以下卫生技术人员评审职称不需要申报职称英
语，只是一个改革和回归本位的开端。

■ 漫 画

2015年11月3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邵方超

电话:(0531)８５１９3692 Email:zxz@dzwww.com观点4

11月11日，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向全国18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出《关于请做好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示范县项目对接工作的函》，要求
各地确定100个县，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
范。（11月26日《南方周末》）

这样一份原本为了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作的文件，却招来了不少民企的不满。不满

的地方在于：文件指定了“有积极性、有经验
和技术”的中车、首创、北控等大型国有企业
参与，与各县对接并确定合作意向。国有企业
赫然在列，而民营企业悄然隐形，给人带来诸
多猜测。

应该说，包含生活污水处理在内的农村人居
环境建设，在设施建设、运营管理上，可以借鉴城
镇公用事业建设的经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
城市环保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上，各地政府已经探
索出以公私合作，如PPP模式等模式，将项目委
托给企业建设、运营。同样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这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
就是要坚持公平竞争的市场化原则，让所有的市

场主体都能平等参与其中。
然而，此次住建部发函，虽然没有明令禁止

民企入内，但点名推荐中车、首创、北控三家国有
企业，即便不是故意“厚此薄彼”，却也不啻于一
道行政命令，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地方政
府的选择。从资质上讲，文件中称这三家企业“有
积极性、有经验、有技术”，但从整个环保市场来
看，满足以上条件的并不在少数。对民企避而不
谈，显然有失公允。另外，从考察企业资质，到走
完政府决策程序，只给各地留出了十天的决策窗
口，如此短的时间，又会不会导致各地只在这三
家国企当中做出“没有选择的选择”呢？民营企业
家的不满与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遵循市场公平
的原则至关重要。不可否认，在公共产品领域，国
有企业在融资、政策、社会资源等方面，相比民营
企业，有着更多优势，各地政府、银行也更愿意与
国企打交道。作为农村污染治理的一个重要方
面，生活污水治理虽然商业化程度较高，但目前
也尚未形成较为稳定的商业模式。无论是投资建
设，还是探索盈利模式，进行运营监管，都需要国
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携手，共同参与，积极探索。不
在市场准入上设限，彻底打破民营企业市场准入
的“玻璃门”、“弹簧门”，国企民企同台竞技、共同
前进的图景才有望实现，农村污染治理才有一个
更加坚实的市场治理基础。

近日，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
文件明确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每个家庭拥
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11月26日新华社）

签约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会使一些普通的
病症在家就能得到良好的诊疗，而不必都拥挤向
医院，这意味着就医成本减少，国家医疗支出减
负。而当大医院中就诊者数量减少，医生将不再
处于那种“每个病人只能看2分钟”的焦灼状态，
由此带来医疗质量的普遍提升。

签约家庭医生如何获得民众信任是个问题，
当患者对社区门诊习惯性不信任，又如何轻易信
任一个“签约家庭医生”；另一方面，是从现在医
疗机构中选择医生来做“兼职”签约医生，还是来
打造专业的签约医生队伍，尤其需要认真考量。

早在四年前，就要求大力推进全科医生制
度。但因全科医生处于分级诊疗的首诊环节，决
定了全科医生多数在社区乃至农村等基层就业。
结果在现实招聘中频频遇冷。签约家庭医生也是
位于分级诊疗的首诊环节，他们的现实功能相
似，所面临的困境亦会具有某种趋同性。

“签约家庭医生”的兑现过程，是一个医疗资
源逐渐下沉并均衡的过程。当医疗资源分布不再
呈现出城乡、大小医院间的天壤之别，患者自然
不会对大医院和专家们过度迷信，进而能够接纳
签约家庭医生的存在。与此同时，医疗资源的下
沉与均衡分布，也必将带来基层医疗环境的向
好、基层医疗工作者待遇的改善。

总量在1300万左右、占总人口1%的中国
人没有户口，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社会公平、
稳定的重大问题。近日，公安部部长郭声琨
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会议暨部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会议的其中
一大主题就是解决全国无户籍人口的户口登
记问题。

无户籍人口俗称“黑户”，已是媒体
多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群体。相关调查统
计显示，60%以上的“黑户”都属于超生
人员。户籍的本质作用是自然人确立公民
身份的法律文件。然而，为了确保计生政
策得到执行，户口与计生政策捆绑，上户
口就必须有附加条件，这显然与“以人为
本”理念相背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
例》，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户口登记，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对于计生政策与户籍
的捆绑，1988年公安部、原国家计生委也
联合下文，禁止将计生证明、超生罚款与
户口登记捆绑，2014年7月国家卫计委官员
也再次重申，将落户、入学、低保与父母
落实计划生育情况挂钩，与国家法律法规
不符，应当坚决禁止。但为落实计生政
策，很多地方公安部门在新生儿落户时要

求其父母出示《计划生育服务证》，这一
规定使得“超生罚款”与“新生儿入户”
捆绑在一起，超生而未缴纳罚款，就不能
办理户口。很多父母因为经济压力不能给
超生子女登记户口，

至2014年，全国有20个省（市、自治
区）有明确的规定或案例，上户口必须出
示计划生育相关证明。据报道，去年，江
西省修水县人口计生委为征收社会抚养
费，一边向县公安局支付“赞助”，一边
要求公安局拒绝给未缴清社会抚养费的超
生婴儿上户口。

“黑户”群体的生存境况迟迟得不到改
善，日渐成为社会治理的大问题：因为没有
户口，孩子不能坐飞机，不能上公立幼儿园，
连防疫针也不能打。更让他们的父母发愁的
是上学问题，公立学校进不去，私立学校的
学费远远超出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随着

“黑户”二代的出生，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和由
之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问题，都在加剧。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必须要用发展的办
法去解决。在“二孩”政策明朗并即将落地的
新形势下，解决“黑户”问题具备了较好的大
气候。换个角度看，不再让政策“打架”，也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加快的标志。

“签约家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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